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 1346 号建议的答复

杨志豪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噪音污染整治的建议》（第 1346 号）

收悉。我厅高度重视，经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厅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将噪声污染

防治工作作为深化生态省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、加快建

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的重要抓手，持续改善声环境质量，积

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和谐安宁生活环境的新期待，不断增强人民

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2025 年全省声环境功能区夜间

达标率 88.4%，完成国家下达的年度考核目标。

一、相关工作情况

（一）健全噪声污染防治制度体系

一是明确噪声监管部门职责。结合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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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求，积极推动有关部门开展噪声污染防治监管职责划分工作，

指导我省 9 市 1 区印发部门工作职责分工文件，在全国率先完

成了部门职责分工。

二是推进声环境功能区和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。

推动我省县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完成声环境功能区划定调整工作，

并要求各县市区政府在官网主动公开。指导福州、厦门、南平、

莆田完成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，明确工业、施工、交

通、社会 4 类噪声相关管理规定。

三是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协同联动。持续推进“静夜守护”

行动，建立噪声污染防治协调联动机制，联合城管、住建、公

安等部门会同属地政府，各司其职，共同发力，不断健全部门

之间联勤联动、信息共享、问题移交等工作机制。各地陆续出

台相关文件，以噪声投诉数量较为庞大的社会生活噪声和建筑

施工噪声为抓手，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。

四是严格依法治噪。依托重点领域噪声执法，持续巩固整

治成果，统筹生态环境、住建、公安等部门进一步落实噪声监

管责任，协同配合做好噪声污染防治工作。2025 年，全省共办

理工业企业噪声违法案件共查处 24 起，处罚金额 65.48 万元；

建筑施工噪声违法案件查处 334 起，处罚金额 1024.34 万元；

鸣笛抓拍 2025 起，处罚 0.554 万元（以教育为主）；经营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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噪声违法案件查处 452 起，处罚金额 92.12 万元。

（二）推动解决公共场所噪声扰民问题

一是突出重点整治。组织对噪声污染产生的重点对象、重

点群体进行约谈，加强警示教育，着力提升群众文明理性开展

文娱活动意识。二是突出教育引导。推动基层组织召开各辖区

广场舞团队会议，加强噪声防治普法宣传，签订市民公约，进

一步树立群众自觉防噪降噪意识。三是突出联动联防。相关单

位开展联合执法行动，强化多部门协同作战，共同推动治理辖

区噪声污染扰民难题。四是突出化解纠纷。实时关注噪声污染

问题，对重复投诉、信访的，及时分析研判、快速反应处置，

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工作举措，力争彻底根治噪声污染顽疾。

五是突出执法规范。立足生态环境部门职责，在劝阻过程中做

到有理有据、依法依规、文明理性，尤其是针对老年人群体，

切实做到以灵活协商调解、教育疏导等方式进行劝导。

（三）构建社会共治格局

一是持续开展“绿色护考”。在中高考期间持续开展“绿色

护考”行动，生态环境、公安等部门协调联动，安排执法人员

驻点辖区考场，排查重点区域噪声影响因素，设立考场临时监

测点，并通过开展“高考直通车”公益活动，发布减少噪音、

错峰出行的温馨提示，倡议广大驾驶人在行经考场周边时遵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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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、降车速、禁鸣笛，共同营造安全、畅通、宁静的护考环境，

为考生们按下“静音键”，以实际行动守护未来，助力莘莘学子

扬帆逐梦。

二是推动形成人人有责的社会共治氛围。结合“绿色护考”

“六五环境日”“生态日”等活动，组织环保志愿者深入辖区商

铺、广场、居民小区大力宣传噪声污染防治工作，并通过微信

公众号等媒体平台，向公众宣讲“噪声”对人体的危害、噪声

监测及噪声法科普，提高公众对社会生活噪声的认识和维护自

身合法权益的意识，形成群众积极参与、噪声污染排放单位和

个人自觉配合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我厅将深入贯彻落实《生态环境法典》关于噪声污染防治

的要求，积极履行职责，持续做好噪声污染防治工作，进一步

提升全省声环境质量。

一是强化噪声污染防治。聚焦噪声扰民高发时段和区域，

将“静夜守护”噪声专项整治工作纳入常态化管理，通过总结

存在问题、提升整治经验，形成一批可推广、有实效的噪声整

治示范场所和可复制、易实施的长效管理机制，实现噪声污染

长治久静。

二是深化关键点位治理。定期调度各地声环境功能区夜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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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标率情况，针对自动监测发现的问题，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联

动会商，“一点一策”精准发现噪声源、制定针对性治理措施，

组织执法、监测等专业人员有效开展噪声污染治理，确保声环

境质量达标。

三是凝聚部门工作合力。配合交通、住建等行业主管部门，

做好噪声监测工作，对城市高架、快速通道等交通干线实施声

屏障降噪治理，严格执行夜间施工许可制度，加强路面低噪声

改造，强化部门协同执法，确保整治效果持续稳定。

衷心感谢您对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领导署名：徐 威 魏良栋

联 系 人：冯东俊

联系电话：0591-88367170

福建省生态环境厅

2026 年 5 月 2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城乡建设工

作委员会；泉州市人大常委会；省政府办公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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